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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認事項!

第一案：! ! !（董事會提）!

案! 由：本公司一一三年度決算表冊，提請承認。!

說! 明：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、財務報表，業經會計師查核!

!!!!!!!!簽證，並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查核完峻，認為尚無不符，謹!

!!!!!!!!提請承認。!

一、�營業報告書!(見本手冊第 9頁至第 10 頁)!
二、�財務報表!!!(見本手冊第 11 頁至第 30頁)!

決! 議：!

第二案：! !! ! ! ! !（董事會提）!

案! 由：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案，提請承認。!

說! 明：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表，謹提請承認。（見本手冊第

32 頁）!

決! 議：!

!
!

!

!

!

!

!

�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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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
討論事項!

第一案：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（董事會提）!

案! 由：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!

說!!明：!!
一、� 依據證交法第 14條第 6項規定，修正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。!
二、�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：!
修正條文! 現行條文! 說明!

第廿二條：!

本公司依當年度未計入員工及董

事酬勞之稅前利益，扣除累積虧

損後，如尚有盈餘，應依下列比

例提撥：!

一、董事酬勞，以百分之一為上!

限。!

二、員工酬勞為百分之二(其中基!

層員工占比不低於百分之九

十五)。!

第廿二條：!

本公司依當年度未計入員工及董

事酬勞之稅前利益，扣除累積虧

損後，如尚有盈餘，應依下列比

例提撥：!

一、董事酬勞，以百分之一為上!

限。!

二、員工酬勞為百分之二。!

!

依證交法第14

條第6項規定修

正。!

!

第廿五條：!

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五十四年

十一月三十日，第一次修正於民

國五十六年五月一日，第二次修

正於民國五十八年二月廿八日，!

（中間省略）!，第五十六次修正

於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五日，第

五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三年六

月十三日，第五十八次修正於民

國一一四年一月九日，第五十九

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九

日。!

第廿五條：!

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五十四年

十一月三十日，第一次修正於民

國五十六年五月一日，第二次修

正於民國五十八年二月廿八日，!

（中間省略）!，第五十六次修正

於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五日，第

五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三年六

月十三日，第五十八次修正於民

國一一四年一月九日。!!

!

!

章程經股東會

通過即生效

力。!

決!!議：!
!

!
�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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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
選舉事項!

第一案：! !!!!!!

案! 由：本公司董事(含獨立董事)改選案。!

說! 明：!

一、!依據本公司章程第 16 條規定，本公司設置董事 9 至 11 人。

本公司董事會依該條規定，於 113 年 12 月 19 日第 9 次董事

會決議訂定本屆董事名額為 11 人(含獨立董事 3人)，任期三

年，自 114 年 6月 19 日起 117 年 6 月 18日止。!

二、!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及本公司章程第 16條規定，本公司獨!

立董事及一般董事均採候選人提名制，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!

單中選任之，業經 114 年 5 月 8日本公司 114 年第 5次董事!

會審查通過獨立董事被提名人資格，本屆董事(含獨立董事)!

候選人名單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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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
事
候
選
人
名
單

�
被
提
名
人
類
別
!

被
提
名
人
姓
名
!

學
!
!
!
!!
歷
!

經
!
!
!
!!
!
!
歷
!

現
!
!
!!
!!
職
!

董
!!
!事
!

鄭
毅
明
!

日
本
名
城
大
學
!

法
律
系
!

七
星
煙
草
(
股
)
公
司
董
事
長
、
!

國
王
煙
酒
專
賣
(
股
)
公
司
總
裁
等
!

春
源
鋼
鐵
工
業
(
股
)
公
司
董
事
長
、
!

新
鋼
工
業
(
股
)公
司
董
事
、
!

春
原
營
造
(
股
)公
司
董
事
、
!

毅
帝
(
股
)公
司
董
事
、
!

春
明
堯
穩
賺
(
股
)公
司
監
察
人
、
!

七
星
創
業
投
資
(
股
)
公
司
董
事
長
等
!

董
!!
!事
!

蔡
錫
奇
!

十
信
工
商
!

春
源
鋼
鐵
工
業
(
股
)
公
司
董
事
長
、
!

春
源
鋼
鐵
工
業
(
股
)
公
司
總
經
理
、
!

新
鋼
工
業
(
股
)
公
司
董
事
長
等
!

春
源
鋼
鐵
工
業
(
股
)
公
司
董
事
、
!

新
鋼
工
業
(
股
)公
司
董
事
、
!

春
原
營
造
(
股
)公
司
董
事
等
!

董
!!
!事
!

吳
美
鶯
!

政
治
大
學
企
管
系
!

春
源
鋼
鐵
工
業
(
股
)
公
司
董
事
等
!

春
源
鋼
鐵
工
業
(
股
)
公
司
董
事
、
!

連
德
投
資
實
業
(
股
)
公
司
董
事
、
!

連
隆
投
資
(
股
)公
司
董
事
長
等
!

董
!!
!事
!

蔡
錫
儀
!

醒
吾
商
業
專
科
學
校
!

肄
業
!

春
源
鋼
鐵
工
業
(
股
)
公
司
董
事
等
!

春
源
鋼
鐵
工
業
(
股
)
公
司
董
事
、
!

安
溪
投
資
(
股
)公
司
董
事
等
!

董
!!
!事
!

蔡
政
廷
!

紐
約
市
立
大
學
!

布
魯
克
商
學
院
!

財
務
管
理
碩
士
!

A
CR
A
工
業
機
械
有
限
公
司
專
案
經
理
、
!

C
YB
E
R!
E
XP
R
ES
S
!財
務
管
理
顧
問
公
司
研
究
員
、

新
鋼
工
業
(
股
)
公
司
董
事
等
!

春
源
鋼
鐵
工
業
(
股
)
公
司
董
事
、
!

新
鋼
工
業
(
股
)公
司
董
事
長
、

春
原
營
造
(
股
)公
司
董
事
等
!

董
!!
!事
!

李
文
發
!

日
本
大
學
經
濟
系
!

春
源
鋼
鐵
工
業
(
股
)
公
司
董
事
等
!

春
源
鋼
鐵
工
業
(
股
)
公
司
董
事
、
!

新
鋼
工
業
(
股
)公
司
董
事
、
!

永
光
華
金
屬
(
股
)公
司
總
經
理
、
!

台
灣
鐵
塔
(
股
)公
司
董
事
等
!

董
!!
!事
!

鄭
絜
文
!

米
蘭
新
美
術
學
院
!!

建
築
碩
士
!

富
巨
春
(
股
)
公
司
董
事
!

新
鋼
工
業
(
股
)公
司
董
事
、
!

富
巨
春
(
股
)
公
司
董
事
長
等
!

董
!!
!事
!

德
泰
裕
投
資
實
業
!

有
限
公
司
!

不
適
用
!

�
春
源
鋼
鐵
工
業
(
股
)
公
司
董
事
、
!

新
鋼
工
業
(
股
)公
司
董
事
、

春
原
營
造
(
股
)公
司
董
事
等
!
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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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
獨
立
董
事
候
選
人
名
單

�
被
提
名
人
類
別

�
被
提
名
人
姓
名

�
學

��
��
歷

經
��

��
��
歷

現
��

��
�職

�

獨
立
董
事

�
許
立
銘

�
淡
江
大
學
會
計
學
研
究
所
管
理
學
碩
士

�

廣
信
益
群
聯
合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會
計
師
、

�
會
計
師
公
會
稅
制
稅
務
委
員
會
列
席
委
員
、

新
鋼
工
業

( 股
) 公
司
獨
立
董
事
及
薪
資
報
酬

委
員
等

�

廣
信
益
群
聯
合
會
計
師
事
務
所
會
計
師
、

�
春
源
鋼
鐵
工
業

(股
)公
司
獨
立
董
事
、

�
新
鋼
工
業

( 股
) 公
司
獨
立
董
事
等

�

獨
立
董
事

�
劉
煌
基

�
東
海
大
學
法
學
碩
士

�

台
北
地
方
法
院
法
官
、

�
台
北
地
方
法
院
法
官
兼
審
判
長
、

�
台
灣
人
壽
保
險

(股
)公
司
獨
立
董
事
、

�
中
國
信
託
人
壽
保
險

(股
)公
司
獨
立
董
事
等

�

美
亞
鋼
管
廠

(股
)公
司
獨
立
董
事
、

�
旺
旺
友
聯
產
物
保
險

(股
)公
司
獨
立
董
事
、

�
松
崗
國
際
興
業

(股
)公
司
獨
立
董
事
、

�
龍
邦
國
際
興
業

(股
)公
司
副
董
事
長
、

�
泰
山
企
業

(股
)公
司
副
董
事
長
、

�
東
森
全
球
事
業

( 股
) 公
司
董
事
、

�
東
森
得
易
購
物

(股
)公
司
董
事
、

�
東
森
新
媒
體
控
股

( 股
) 公
司
董
事
、

�
慈
愛
生
物
科
技

(股
)公
司
董
事
、

�
晶
品
開
發
實
業

( 股
) 公
司
董
事
長
、

�
三
一
建
設

(股
)公
司
監
察
人
等

�

獨
立
董
事

�
劉
宗
德

�
日
本
國
立
名
古
屋
大
學
法
學
博
士

�
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特
聘
教
授
、

�
大
同

(股
)公
司
獨
立
董
事
、

�
台
灣
糖
業

(股
)公
司
獨
立
董
事
、

�
中
國
文
化
大
學
特
約
講
座
教
授
等

�

中
國
文
化
大
學
特
約
講
座
教
授

�
中
國
文
化
大
學
董
事
等

�

繼
續
提
名
已
連
續
擔
任
三
屆
獨
立
董
事
之
理
由
：

�
許
立
銘
先
生
為
執
業
會
計
師
，
具
備
財
會
及
管
理
等
專
業
能
力
與
經
驗
，
能
為
本
公
司
提
供
重
要
建
言
，
並
給
與
董
事
會
監
督
及
提
供

專
業
意
見
，
雖
已
連
任
三
屆
獨
立
董
事
，
本
次
擬
繼
續
提
名
其
擔
任
本
公
司
獨
立
董
事
。
!

! 決
!
議
：
!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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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事項：!
!

案! 由：解除本公司新當選之非原任董事競業禁止案，提請審議。!

說! 明：!

一、依公司法二○九條：「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運範

圍內之行為，應對股東會說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，並取得其

許可」之規定辦理。!

二、本次新當選之非原任董事及其代表人，可能發生同時擔任與

本公司營業範圍類同之其他公司董事或經理人之情形，惟其

參與經營對公司發展有益無損，應無實施競業限制之必要，

擬請股東常會同意，新當選之非原任董事及其代表人不受前

述競業禁止條款之限制，連任時亦同。!

三、若本公司法人董事因業務需要，改派代表人時，併同解除該

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。!

決! 議：!

!

!
!
臨時動議!
!
!
!
散會!
!
� !


